
《抚顺市城市供热收费管理规定（征求
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解读

一、制定依据
依据《辽宁省城市供热条例》、《抚顺市城市供热条例》、《住宅设计规范》（GB50096-2011）和《建筑工程建筑面涉及规范》（GBT50353-2013），借鉴省内外城市相关收费规定和先进管理经验，并结合我市供热收费管理工作实际情况，起草了《抚顺市城市供热收费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
二、编制过程
市住建局起草的《规定》，已向各区政府和市发改部门征求意见，并结合我市城区大型供热企业的反馈意见，经多次修改，形成了《规定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《规定》依据供热条例和相关规范，并参照了沈阳、铁岭、锦州、鞍山等省内城市的相关收费规定制定，共13条。《规定》延续执行我市超高、阁楼等特殊供热收费方式：对于变更使用性质的房屋，以实际用途为准收取热费；对于层高超过3米的房屋，每增高0.3米，加收10%热费，不足0.3米的按0.3米计算；对于安装供热设施或利用下层供热设施取暖的阁楼，净高在2.1米及以上的部位按全面积收费，净高在1.2米以上（含1.2米）不足2.1米的部位按半面积收费。
四、工作亮点
《规定》明确了我市基础供热价格之外的特殊热费收取方式，进一步明晰收费标准，既保障供热市场的稳定，也保障居民权益不受侵害，杜绝不合理收费现象的产生，对供热质量提升起到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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